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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3 年 7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发文《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23 年交通运输

标准化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交科技函〔2023〕366 号），下达了修订《拖轮作业操

作规程》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工作计划。 

计划编号：JT 2023-54 

标准性质：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全国港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0）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准确合理、科学适用，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接到标准修订

计划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修订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 2023 年 7 月～2023 年 8 月，2023 年 7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发文《交通运

输部关于下达 2023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交科技函〔2023〕366

号），下达了修订《拖轮作业操作规程》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工作计划，上海港复兴船

务有限公司联合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标准起草组，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标准起草组

结合前期研究基础，共同对 2009 年发布实施的《拖轮操作规程》进行研究，梳理分析

拖轮作业操作要点及最新发展需求等内容，编制形成《拖轮作业操作规程》标准草案

初稿。 

3. 2023 年 9 月～2024 年 2 月，标准起草组对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浙江海港

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拖轮作业情况进行调研，结合调研情

况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补充，并邀请行业专家对修改后的标准草案进行技术咨询，根

据收集到的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形成了《拖轮作业操作规程》（征求意

见稿），同时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三）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牵头起草，参加标准编制工作的协作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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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连云港港口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四）起草人员及所做的具体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人员及所做的具体工作详见下表 1。 

表 1  标准起草人员及所做具体工作 

序号 姓名 单  位 所做的具体工作 

1 戴强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标准修订负责人，总体协调组织标准修订工

作，完成标准框架制定，确定标准“范

围”，参与“基本要求”等章节内容的编

制。 

2 张达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港口拖带作业”章节的编写。 

3 唐思远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总体协调组织，

主要负责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等资料的

收集及标准文件的整理，参与“基本要求”

等章节的编写。 

4 孙金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体协

调组织，主要负责“单船操作”章节的编

写。 

5 陈智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主要负责“港内拖航作业”章节以及编制说

明的编写。 

6 凌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主要负责“助靠、离泊作业”章节的编写。 

7 李敬洋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术语和定义”及“港口拖带作

业”章节的编写。 

8 赵佳朋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主要负责“港内护航作业”章节编写，参与

编制说明的编写。 

9 李文豪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体协调组

织，主要负责“港内抢险作业”章节的编

写。 

10 叶青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参与“港口拖带作业”等章节内容的编写。 

11 田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港内拖航作业”章节的编写。 

12 卢翔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基本要求”章节的编写。 

13 严东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参与“助靠、离泊作业”章节的编写。 

14 王秋晨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港内护航作业”章节的编写。 

15 张荣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参与“港内抢险作业”章节的编写。 

16 吴卫杰 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参与“单船操作”章节的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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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制。 

本文件按以下原则开展修订工作： 

1. 实用性：本文件技术内容的确定，以指导港内拖轮作业实用、合理为前提，查

阅、参考和应用符合我国拖轮作业现阶段发展的文献资料，并对国内主要拖轮作业港

口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在原版标准基础上增加创新发展、技术成熟内容，更改或删除

已被淘汰、不适作业规定，使标准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 协调性：立足行业发展实际，尽可能与国际、国内通用的法规、规则或指南相

衔接，使标准具有兼容性、适应性和协调性。 

3. 可操作性：充分考虑主管部门监管要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删除或更改规定

存在模糊的条文，进一步明确、具体标准条文规定，使标准具有规范性、适用性、可

操作性和普遍性。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代替 JT/T 300—2009《拖轮操作规程》。与 JT/T 300—2009 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表 2  修订情况一览表 

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1 标准名称 将“拖轮操作规程”修改为“拖轮作业操作规程”。 

2 1 范围 
适用范围删除了“沿海、内河”，将拖轮功率扩升至 720kW

及以上。 

3 
2 规范性引用文

件 

将原版标准的 2 个规范性引用文件调整至“参考文献”一

章。 

4 3 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顺流带缆”和“平行带缆”2 个术语和定义（见

3.11 和 3.12）； 

删除了“被拖船（物）”、“风流压角”、“拖艏”、“拖舯”、

“拖艉”、“顶艉拖艏”、“拖艉顶艏”、“吊拖”、“合拖”、“单

船操作”和“拖带操作”11 个术语和定义（见 2009 年版的

3.2、3.4、3.6、3.7、3.8、3.9、3.10、3.14、3.19、3.20 和

3.21）更改了“主拖”1 个术语和定义（见 3.10，2009 年版

的 3.18）。 

5 

拖轮作业工艺

（ 原 标 准 章

节） 

删除该章节（见 2009 年版的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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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6 4 基本要求 

章节题目由“拖轮操作基本要求”修改为“基本要求”。 

增加了有关拖轮船员从业资质的规定（见4.1）； 

更改了有关拖轮驾驶人员作业中保持联系沟通的规定（见

4.2，2009年版的5.1）； 

增加了不利水文气象条件下拖轮作业的基本规定（见4.5）； 

更改了有关作业前准备工作的内容作为作业前作业设备检查

的规定（见4.6，2009年版的5.5）； 

更改了有关拖缆要求的规定（见4.8，2009年版的5.8）； 

删除了常规拖轮拖角大小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5.9a）； 

增加了有关拖轮作业过程中瞭望的规定（见4.12）； 

增加了使用拖轮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进行作业的规定（见

4.14）。 

7 5 单船操作 

更改了有关横向移动靠离泊的作业规定（见5.1.3，2009年版

的6.1.8）； 

更改了靠在航被拖船时靠贴部位的规定（见5.1.5，2009年版

的6.1.5）； 

删除了利用倒缆离泊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6.1.3）和离在航

被拖船时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6.1.6）； 

更改了抛锚完毕对止链器及刹车带操作的规定（见5.2.1.4，

2009年版的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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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8 6 港口拖带作业 

保留“带拖缆”、“解拖缆”、“顶推”、“傍拖”4节，将

“拖艏”、“拖舯”、“拖艉”有关内容合并至新设节“拖

带”，“拖掉头”有关内容移至“8 港内护航作业”章并将

更名为“协助转向”，删除“顶艉拖艏（浮筒上掉头）”1节

内容，“合拖”有关内容移至“7 助靠、离泊作业”章。 

更改了“港口拖带作业 带拖缆”一节的条款编写结构，将其

分为“一般要求”、“顺流带缆”、“平行带缆”、“傍拖

带缆”四个部分，并在相应部分增加了详细的规定（见6.1，

2009年版的7.1）； 

删除了有关吹拢风缓流作业时带拖缆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

7.1.2）； 

更改了有关全回转拖轮用船艏拖时带拖缆的规定（见

6.1.1.2，2009年版的7.1.3）； 

增加了有关带拖缆作业前检查、带拖缆过程中间距保持、作

业 中 信 息 报 告 和 自 带 缆 桩 带 拖 缆 的 规 定 （ 见

6.1.1.7~6.1.1.10）； 

增加了有关顺流带缆、平行带缆和傍拖带缆的规定（见

6.1.2、6.1.3和6.1.4）； 

增加了有关解拖缆开始指令的规定（见6.2.1）、解缆前被拖

船配合作业的规定（见6.2.2）、拖缆未能一次解掉的作业规

定（见6.2.5）、拖缆解掉后的作业规定（见6.2.6和6.2.7）、

傍拖解缆顺序的规定（见6.2.8）； 

更改了有关解缆前对拖缆收缩的要求（见6.2.3，2009年版的

7.2.1）； 

删除了有关拖缆解脱时被拖船航速控制的规定（见2009年版

的7.2.3）； 

章节调整，将原拖艏、拖舯、拖艉有关内容统一合并至新设

节“拖带”（见6.3.1~6.3.8，2009年版的7.3、7.4和7.5）； 

删除了有关拖艉过程中风流压角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

7.5.1）； 

增加了有关拖带过程中断缆处置的规定（见6.3.9）； 

删除了有关顶艉拖艏（浮筒上调头）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

7.7）； 

更改了有关顶推位置的规定（见6.4.1，2009年版的7.8.1）； 

删除了顶推全回转拖轮可不带艏缆的规定（2009年版的

7.8.6）； 

更改了有关傍拖缆绳收紧的规定（见6.5.1.5，2009年版的

7.9.5）； 

删除了傍拖全回转拖轮可不考虑绑角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

7.9.2）。 

9 
7 助靠、离泊作

业 

新设章节，包括“协助靠泊”、“协助离泊”两节。 

章节调整，将有关合拖靠泊和傍拖靠泊的内容调整至协助靠

泊的相关规定（见7.1，2009年版的7.10.2和7.9.8）； 

章节调整，将有关合拖离泊的内容调整至协助离泊的一般要

求（见7.2.1，2009年版的7.10.3）； 

编辑性调整，因重复及操作性不强，删除了有关离泊拖缆长

度应适宜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7.10.3.3）； 

增加了有关协助离泊顺流离泊的规定（见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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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主要修改情况 

10 8 港内护航作业 

新设章节，包括“协助航行”、“协助转向”、“协助大船

避让”三节。 

 增加了有关协助航行和协助大船避让的规定（见8.1和8.3）； 

更改了有关拖掉头的内容作为协助转向的规定（见

8.2.1~8.2.7，2009年版的7.6）； 

增加了有关大风浪中协助转向的规定（见8.2.8）。 

11 9 港内抢险作业 

新设章节，包括“协助大轮脱浅”、“落水人员搜救”、

“协助船舶开展灭火行动”三节。 

增加了有关港内抢险作业的规定（见第9章），分别增加了有

关协助大轮脱浅、落水人员搜救和协助船舶开展灭火行动的

规定（见9.1、9.2和9.3）； 

12 
10 港内拖航作

业 

新设章节。 

增加了有关港内拖航作业的规定（见第10章，2009年版的

8.1.1.1~8.1.1.3 、 8.1.2d~f 、 8.1.3.1 、 8.2.1.1 、 8.2.1.2 、

8.2.3.8）。 

13 

长途拖带作业

（ 原 标 准 章

节） 

部分内容调整至“4基本要求”（见4.8a和4.8c、4.12，2009年

版 的 8.1.1.10~8.1.1.14 、 8.1.3.3 ）、“ 8.1 协 助 航 行 ”（ 见

8.1.3~8.1.6，2009年版的8.2.3.1~8.2.3.3及8.2.3.6）和“10港内

拖 航作 业”（见 第 10 章 ， 2009 年 版的 8.1.1.1~8.1.1.3 、

8.1.2d~f、8.1.3.1、8.2.1.1、8.2.1.2、8.2.3.8），删除该章节

（见2009年版的第8章）。 

14 

台风季节作业

（ 原 标 准 章

节） 

删除该章节（见2009年版的第9章）。 

15 
作业关系（原

标准章节） 

所有内容调整至“4基本要求”（见4.11），删除该章节（见

2009年版的第10章）。 

16 

拖 轮 专 用 号

灯、号型、信

号（原标准章

节） 

所有内容调整至“4基本要求”（见4.10），删除该章节（见

2009年版的第11章）。 

17 参考文献 

新设章节。 

将原版标准的2个规范性引用文件调整至本章，并增加1个新

的文件。 

（三）修订主要内容的依据及理由 

1. 标准名称 

此条采纳标准立项评估专家意见修改。修改后的名称更加明确、具体，更具针对

性。 

2. 标准构架 

根据港作拖轮作业特点及重点，对标准框架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助靠、离泊作

业”、“港内护航作业”、“港内抢险作业”、“港内拖航作业”章节，删除了“拖轮作业

工艺”、“长途拖带作业”、“台风季节作业”章节，对“拖轮操作基本要求”、“港口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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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作业”、“台风季节作业”、“作业关系”、“拖轮专用号灯、号型、信号”章节内容编

排进行调整。新增和调整章节的原因将在本章节以下部分进行详细说明，删除章节原

因如下： 

（1）原“拖轮作业工艺”一章实际内容为拖轮拖带作业流程，与章节题目不一

致，故删去；考虑作业工艺应包含设备选配等内容，一方面各港存在差异，另一方面

与本标准范围不一致，故不再进行修改，决定删去。 

（2）由于本标准范围已确定为港口拖轮作业，故不再考虑海上/内河长途拖带的内

容，因此删去“长途拖带作业”一章，相关内容参考中国船级社《海上拖航指南》

（GD 02—2012）修改调整后，由新章节“港内拖航作业”进行说明。 

（3）有关台风季节作业的规定由于各港、各地规定不同，故不再进行统一、具体

的规定，删除 “台风季节作业”一章，相关内容在“基本要求”一章第 4.5 条进行统

一规定。 

3. 范围（第 1 章） 

与原标准范围章节（第 1 章）条款相比，适用范围删除了“沿海、内河”，将其适

用范围明确为“港口”，标准将只关注港作拖轮，标准范围更加具体、更具针对性；由

于随着发展，拖轮功率在不断增大，故将原适用范围中规定的拖轮功率由

“720kW~4781kW”扩升至“720kW 及以上”。 

4. 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2 章） 

与原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第 2 章）条款相比，删除了 2 个规范性引用文

件，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两个法规性文件放入“参考文献”一章更为合适。 

5. 术语和定义（第 3 章） 

根据标准内容需要，同时为便于对文件内容的理解，本文件增加了“顺流带缆”、

和“平行带缆” 2 个术语和定义，更改了“主拖”1 个术语和定义。3 个术语的定义根

据拖轮实际作业特点，经起草组内部共同讨论、咨询相关专家确定。 

根据标准内容调整，删除了“被拖船（物）”、“风流压角”、“拖艏”、“拖舯”、“拖

艉”、“顶艉拖艏”、“拖艉顶艏”、“吊拖”、“合拖”、“单船操作”和“拖带操作”1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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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其中，“被拖船（物）”和“单船操作”术语含义较为普遍、理解较为容

易，故新版本将不再保留；其余术语在标准内容调整后的正文中已不再出现，故同步

删去。 

6. 基本要求（第 4 章） 

根据资料分析及行业调研，本次修订将 2009 年版中的“拖轮操作基本要求”修改

为“基本要求”，对其内容进行扩充。经过修改，技术要求较 2009 年版本文件有以下

变化： 

（1）考虑拖轮需专业人员进行操作，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技能娴熟，因此

增加了有关拖轮船员从业资质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4.1）； 

（2）拖轮作业过程中，除了应与调度保持联系外，还应与被拖船之间保持沟通联

系，因此对有关拖轮驾驶人员作业中保持联系沟通的规定进行了补充更改（见 4.2，

2009 年版的 5.1）； 

（3）拖轮作业前应充分了解作业时的水文和气象，考虑不利气候条件对拖轮作业

的影响，因此增加了有关台风季节 、能见度不良、冬季大风浪等不利条件下拖轮作业

的基本规定（见 4.5）； 

（4）由于 2009 年版中关于作业前的准备工作均为对作业设备的检查，因此更改

了有关作业前准备工作的内容作为作业前作业设备检查的规定（见 4.6，2009 年版的

5.5），同时还对条文表述进行了精简，删除冗余内容； 

（5）更改了有关拖缆要求的规定（见 4.8，2009 年版的 5.8），首先是对拖缆长度

的要求进行更改（见 4.8b，2009 年版的 5.8a），2009 年版通过被拖船船艏到水面距离

的四倍来确定拖缆长度，新版通过拖缆与水平面夹角为 15°来确定拖缆长度，两者对

拖缆长度的规定是一致的（sin15°≈1/4），实际作业中，角度估算较长度估算更为容

易，因此作出更改；其次是对拖缆选配要求进行更改（见 4.8a、4.8c，2009 年版的

5.8b），2009 年版只提到考虑拖缆的质量和强度，新版对此进行了补充，即与被拖船

（物）的吨位相匹配等，使之规定更为具体，此外 2009 年版提到了拖缆更换，新版在

此基础上更改为配备备用拖缆，将作业目的更改为作业要求，使之规定更具操作性；  

（6）2009 年版中关于常规拖轮拖角的大小的规定不明确，故删除了常规拖轮拖角

大小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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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进一步规范拖轮作业，保证拖轮作业过程中的安全与效率，增加了有关拖

轮作业过程中加强瞭望、谨慎驾驶的规定（见 4.12）； 

（8）为了让标准结构更加清晰、内容更加简洁，将 2009 年版中有关拖轮专用号

灯、号型、信号使用和作业关系的规定纳入“基本要求”一章进行说明（见 4.10 和

4.11，2009 年版的第 11 章和第 10 章）； 

（9）考虑船舶智能化发展，拖轮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越来越多的被运用到港口拖轮

作业过程中，因此结合作业实际，增加了使用拖轮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进行作业的规定

（见 4.14）。 

7. 单船操作（第 5 章） 

经过修改，技术要求较 2009 年版，本文件有以下变化： 

（1）考虑全回转拖轮横向移动的特性，更改了有关横向移动靠离泊的作业规定

（见 5.1.3，2009 年版的 6.1.8），指出全回转拖轮靠离泊时允许利用拖轮横向移动特性

靠离码头，相比之前“慎用”，条文规定更加具体，并且能充分发挥全回转拖轮在拖带

作业中的优势。 

（2）更改了靠在航被拖船时靠贴部位的规定（见 5.1.5，2009 年版的 6.1.5），让作

业操作更加具体、明确； 

（3）随着技术发展，拖轮性能的提升，拖轮靠离泊作业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

利用倒缆方式离泊已逐渐被淘汰，因此新版标准中删除了利用倒缆离泊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6.1.3）；由于拖轮与在航被拖船间带缆数量不固定，可能是 1 条、2 条、3

条等，1 条时不存在先解后解的问题，3 条及以上时解缆顺序根据实际情况存在不同，

故不再对解缆顺序进行规定，此外驶离被拖船困难时联系被拖船给予配合的规定不具

有具体的操作性，与被拖船保持联系已在 4.2 条中统一说明，这里不再重复，故删除有

关离在航被拖船时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6.1.6）； 

（4）更改了抛锚完毕对止链器及刹车带操作的规定（见 5.2.1.4，2009 年版的

6.2.1.4），让作业操作更加具体、明确。 

8. 港口拖带作业（第 6 章） 

根据资料分析及行业调研，本次修订将 2009 年版中的“港口拖带作业”一章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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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编排进行了调整，保留“带拖缆”、“解拖缆”、“顶推”、“傍拖”4 节，将“拖艏”、

“拖舯”、“拖艉”有关内容合并至新设节“拖带”，“拖掉头”有关内容移至“8 港内护

航作业”章并将更名为“协助转向”，删除“顶艉拖艏（浮筒上掉头）”1 节内容，“合

拖”有关内容移至“7 助靠、离泊作业”章；同时对其内容进行扩充。经过修改，技术

要求较 2009 年版，本文件有以下变化： 

（1）更改了“港口拖带作业 带拖缆”一节的条款编写结构，将其分为“一般要

求”、“顺流带缆”、“平行带缆”、“傍拖带缆”四个部分（见 6.1，2009 年版的 7.1）； 

（2）2009 年版中，有关吹拢风缓流作业时带拖缆的规定为在被拖船合适位置顶风

带缆，“合适位置”规定太过笼统、不具可操作性，另外吹拢风时拖轮一定是在被拖船

的迎风一侧，一定是顶风带缆，无需特别说明，因此删除了有关吹拢风缓流作业时带

拖缆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7.1.2）； 

（3）根据顺流带缆的定义，2009 年版中有关全回转拖轮用船艏拖时带拖缆的有关

带缆方法即为顺流带缆，为保证标准文本的简洁明了，更改了有关全回转拖轮用船艏

拖时带拖缆的规定（见 6.1.1.2，2009 年版的 7.1.3）； 

（4）在“带拖缆 一般要求”部分增加了 4 点内容，分别是：为避免拖缆被尖锐突

出物割到、伤害缆绳，应对缆绳经过的路线进行检查，因此增加了有关带拖缆作业前

检查的规定（见 6.1.1.7）；为避免带缆过程中与被拖船（物）发生碰撞，同时为了保证

拖轮转动不受影响，增加了带拖缆过程中间距保持的规定（见 6.1.1.8）；为保证作业顺

利进行，作业中拖轮与被拖船应时刻保持联系，同时应向被拖船报告一些和拖带作业

密切相关的信息，因此增加了作业中信息报告的规定（见 6.1.1.9）；针对大型邮轮、集

装箱船、滚装船等船舶配置舷侧自带缆桩情况，增加了自带缆桩带拖缆的规定（见

6.1.1.10）； 

（5）增加了有关顺流带缆、平行带缆和傍拖带缆的规定（见 6.1.2、6.1.3 和

6.1.4），其中“顺流带缆”和“平行带缆”为拖带作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作业方式，

现已逐步成熟，新版标准修订中增加这两部分内容；“傍拖带缆”较普通的带缆方式复

杂，有其特别的作业要求，新版标准修订中补充了这部分内容。三部分内容均根据作

业实际情况，归纳总结得到，其中：“顺流带缆”部分（见 6.1.2）包括拖轮与潮流之间

夹角的规定、带缆位置停留时长规定以及起拖阶段拖角的规定，前两项规定是为了让

拖轮带拖缆时操作稳定，后一项是为了其拖后能充分发挥拖轮拖力的作用；“平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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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部分（见 6.1.3）包括带缆选择情形、带缆时机、带缆过程注意事项、带缆结束注

意事项、特殊情况（悬空带缆）操作；“傍拖带缆”部分（见 6.1.4）包括带缆位置、傍

拖缆绳位置、带缆顺序及方法等。 

（6）对“解拖缆”一章的作业技术要求进行了补充，分别是：增加了有关解拖缆

开始指令的规定（见 6.2.1）、解缆前被拖船配合作业的规定（见 6.2.2）、拖缆未能一次

解掉的作业规定（见 6.2.5）、拖缆解掉后的作业规定（见 6.2.6 和 6.2.7）、傍拖解缆顺

序的规定（见 6.2.8），使解拖缆作业规定更加具体、完整； 

（7）更改了有关解缆前对拖缆收缩的规定（6.2.3，2009 年版的 7.2.1），2009 年版

中，相关规定主要包括掌握航速、避免拖缆松悬过多，规定较为笼统，新版在此基础

上细化了作业要求，关于航速控制的措施为船艉顶流、慢车接近，关于拖缆收缩的措

施为逐步收缩、保持松弛、允许漂浮于水面； 

（8）删除了有关拖缆解脱时被拖船航速控制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7.2.3），拖缆

解脱时漂浮于水面，为防止拖缆绞入螺旋桨，需对船速进行控制，但这里的船速控制

主要是对拖轮的规定，被拖船船速对此影响不大，因此删除该条文； 

（9）考虑拖带部位（艏部、舯部、艉部）的差异对拖带作业操作要求影响不大，

并分析 2009 年版中拖艏、拖舯、拖艉的内容存在共性，因此将原拖艏、拖舯、拖艉的

内容统一合并至新设节“拖带”（见 6.3.1~6.3.8，2009 年版的 7.3、7.4 和 7.5），具体调

整为：原 7.3.1→6.3.1，原 7.4.2→6.3.2，原 7.4.1→6.3.4，原 7.3.2、7.4.4、7.5.4→

6.3.4，原 7.3.3→6.3.5，原 7.4.3→6.3.6，原 7.5.3→6.3.8。 

（10）2009 年版中关于拖艉过程中风流压角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具操作性，实际

作业中，风流压角大小的确定不仅与流速有关，还与流向、被拖船（物）的重量等因

素有关，因此不具备统一规定的条件，故删除了有关拖艉过程中风流压角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7.5.1）； 

（11）为避免拖带过程中断缆的发生，防止漂浮在水面上的断缆绞入工作中的螺

旋桨，影响拖带作业正常进行，还增加了有关拖带过程中断缆处置的规定（见 6.3.9），

使标准内容更加全面； 

（12）随着港口拖带作业的发展及港口拖带作业方式的变化，“顶艉拖艏”作业方

式已逐渐被淘汰，故删除了有关顶艉拖艏（浮筒上调头）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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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3）为使条文规定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更改了有关顶推位置的规定（见

6.4.1，2009 年版的 7.8.1），更改了有关傍拖缆绳收紧的规定（见 6.5.1.5，2009 年版的

7.9.5）； 

（14）为进一步规范拖轮作业、保证作业安全，删除了顶推全回转拖轮可不带艏

缆的规定（2009 年版的 7.8.6），删除了傍拖全回转拖轮可不考虑绑角的规定（见 2009

年版的 7.9.2）。 

9. 助靠、离泊作业（第 7 章） 

根据行业调研，助靠、离泊作业为港作拖轮作业重点内容之一，故将原标准中相

应部分内容提出，重新修改组成新的章节，并补充相关内容。其中： 

（1）章节结构调整，将 2009 年版的“7.10.2 靠泊”一节的内容以及有关傍拖靠泊

的作业规定（7.9.8）统一调整至新版的“7.1 协助靠泊”（见 7.1，2009 年版的 7.10.2 和

7.9.8）； 

（2）章节结构调整，将 2009 年版的“7.10.3 离泊”一节的内容调整至新版的

“7.2.1 一般要求”；其中原 2009 年版的 7.10.3.3 条有关拖缆长度规定的条文，因为有

关拖缆的长度已在基本要求的 4.8 条中有规定且 2009 年版 7.10.3.3 条的规定操作性不

强，故删去该条；（见 7.2.1，2009 年版的 7.10.3） 

（3）“顺流离泊”为拖带作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作业方式，现已逐步成熟，因

此增加了有关协助离泊顺流离泊的规定（见 7.2.2）。 

10. 港内护航作业（第 8 章） 

根据行业调研，港内护航作业为港作拖轮作业重点内容之一，其护航作用通常包

括协助大船清障与避让、提高低速大船舵效、协助转向及控速等。因此，新设章节，

章节包括“协助航行”、“协助转向”、“协助大船避让”三节内容。其中： 

（1）拖掉头作业属于协助转向作业的一部分，故将原拖掉头的规定修改后纳入有

关协助转向的规定（见 8.2.1~8.2.7，2009 年版的 7.6），同时大风浪中协助转向存在一

定困难，为保证作业安全、顺利实施，新版标准中增加了大风浪中协助转向的规定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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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IMO《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中国船级社《海上拖航指南》（GD 02—2012）对文件，以及上海港复兴船务有限公司

作业实践情况等，对港内护航作业中协助航行、协助大船避让的规定（见 8.1、8.3）进

行了归纳总结。其中，协助航行的规定主要包括狭窄水域协助保持船位、夜航、驶经

弯曲河段、驶经浅滩、驶经桥梁河段等协助被拖船保持航行的规定；协助大船避让的

规定主要包括常规避让及雾航避让两个方面的规定。 

11. 港内抢险作业（第 9 章） 

根据行业调研，港内抢险作业为港作拖轮作业重点内容之一。因此，新设章节，

章节包括“协助大轮脱浅”、“落水人员搜救”、“协助船舶开展灭火行动”三节内容

（见 9.1、9.2 和 9.3），主要包括三种作业形式下的注意事项和主要作业流程。 

12. 港内拖航作业（第 10 章） 

根据行业调研，港内拖航作业为港作拖轮作业重点内容之一，因此新设章节进行

规定。查阅中国船级社《海上拖航指南》（GD 02—2012）等相关文献，对原 2009 年版

第 8 章长途拖带内容进行整理修改，选取相关内容形成该章节。其中，10.1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1.1.1 条，10.2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1.1.2 及 8.2.1.1，10.3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1.1.3，10.4~10.10.6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1.2d~f，10.7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1.3.1，10.8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2.1.2，10.9 条来源于 2009 年版的

8.2.3.8。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或预期的经济效果 

拖轮是在港口或内河和沿海水域范围内执行拖带作业的拖船，主要用于协助大型

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码头、掉头转向、移动泊位以及拖带驳船等。港作拖轮大致可分

为 Z 型（全回转型）拖轮、FPP 型（普通螺旋桨加导流管型）拖轮、CPP 型（可变螺

距推进器型）拖轮等。目前港口作业拖轮主要以全回转型拖轮为主。其护航作用通常

包括协助大船清障与避让、提高低速大船舵效、协助转向及控速等。 

目前，暂无拖轮操作方面的国际标准，国内仅有 JT/T 300—2009《拖轮操作规

程》一项标准指导港口等水域内的拖轮作业。近年来，船舶向大型化趋势发展，大型

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码头、在港内不同码头和泊位之间货物装卸、系离浮筒和临时抛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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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辅助作业都需要拖轮协助完成。同时，相比较其他类型船舶而言，集装箱船具有更

大的受风面积以及较小的方形系数，在大风浪条件下更容易受到风浪的不利影响，引

发事故。 

此外，为了提高码头效率，顺流离泊作业、恶劣天气等特殊作业模式逐渐常态

化，现有拖轮操作规程面临较大的升级优化需求。为此，更新拖轮操作规程，对于厘

清大风浪下的操作要求、解决大型船舶靠离泊难点、保障港口平安有序生产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IM0《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中国船级社《海上拖航指南》（GD 02—2012）等国家和行业现行的法律法规、行动方

案、指南要求等协调一致，未出现抵触情况。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过渡期的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 3 个月实施。 

（一）加强行业部门组织实施，特别是港口拖轮作业管理部门的推动，有利于提

升标准的实施效果。 

（二）加强标准的宣贯和培训，让行业从业人员更多地了解、学习和使用该文

件，为港口拖轮作业操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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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JT/T 300—2009《 拖轮操作规程》。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编制未涉及专利，征求意见过程中将对专利信息进行征集。根据有关规

定，在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封面注明：“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

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 


